
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办事处

送达公告
新会处公字 (2024)53号

水平平平):

你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情况下,擅 自在江门市新会区会

城中心南路 37号 3座 201单元露台上建设有一个钢结构护栏,面积

约 4.5平方米;在该单元外墙 (入户门上方)上建设有一个钢结构雨

篷,面积约 1.5平方米,属于违法行为。我街道依法于 2024年 11月

13日 向你送达 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(新会处行告字 (2024)1-032

号),你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陈述和申辩。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

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,决定对你作出行政处罚。

我街道先后以直接、留置、邮寄等方式向你送达 《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(新会处行罚字 (2024)1-032号 )和 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(新

会处责改字 (2024)381号 〉,均无法送达。现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五条的规定,向你公告送达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(新 会处行罚字 (2024)1-032号 )和 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(新 会处

责改字(2024)381号 )(本 公告将在网址 http://ww.xinhui.gov.cn/

公布 )。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,即视为送达。

附件: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(新会处行罚字 (2024)1-032号 )

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(新会处责改字 ( 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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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办事处
行政处罚决定书
新会处行罚字 (2024)1-032号

姓名 :空J止生_凵丝趾证量△ 且4078219830504球衤衤十)

住址:庄未鲨汪上]工圭童己生区~会址土尘 路 37号 3座 2艹 1

本机关于 2024年 11月 上日对你涉嫌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
麈生遭 设幽 L左立案调查。经调查 , 你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

簋亚L~擅上直且J立室陛担 全筮生立盅盥37置上座⒛ 1里五盂垒

上建设有一个钢结构护栏,面积约 4.5 平方来 :在该单亓外墙
/  `

`/`
尸

门上方 )上建设有一个钢结 雨篷 .面 1.5 平方米。以上事实有

江门市新会区自然资源局的两份 《协助调查复函》、《现场检查笔录》、

《视听资料》、《询问笔录》等证据证实。上述行为违反了 《申笠Δ~医

±0知 曰 揄 乡却 步l 法 筝 四 笛 一 勃 的规定。

本机关于 2024年 11月 」且~日 向你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

书》(新会处行告字 (2024)1-032号 ),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

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,并告知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等权利。对此 ,

你在法定时间内未作陈述、申辩。

根据你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 ,

按照 《广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关于住房和城 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 自

》

由裁量权的基准》(城 乡规划建设类)C101.6⒋ 2 的规定,你 的违法

建筑面积在三百平方米以下情节属于轻微。

曰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和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,已责令你 :

曰立即改正违法行为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 乡规划法 第六十 四条》 的规定,本机关

决定对你作出责令限期 (15天 内 ) 拆除上沭违法建筑。

逾期不拆除的,本机关将依法报请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政府强制拆

除,造成损失及全部责任由你承担。

如你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,可 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日 内

向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

起 6个月内依法向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

行政复议,也不提起行政诉讼,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,本机关将依

法申请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政府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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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办事处

责令改正通知书

新会处责改字 (2024〕 381号

(法人)名 称 :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:

(自 然人)姓名:空血.生_
证件类型及号码:居 民身份证 44078219830504褓 料

(个体工商户)姓名 :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~
证件类型及号码 :

经查,你 (单位)苤经担 鱼擅直查勘蛆上直盗且 置 3座
201建设建 (构 )筑物的行为,违反了.X土」巳k民.基垫座抄虹红规

划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,以上事实,有 《视听资料》、《现

埸.型渣 笔录》等为证。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十八条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,

责令你 (单位 ):

立即停止违法行为。

立即改正违法行为。

回在 2024年 1.⒉月 11日 前改正违法行为,改正内容和要求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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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请于~年 _月 _日 到本单位       接受处

理。并于

~年 ~月 ~日 前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告本单位。

□拒不改正或者逾期不改正的,将根据

实施按 日连续处罚。

回如你 (单位)不服本通知书的,可 自收到之 日起 5天 内向

我单位提出陈述、申辩,逾期视为放弃。

因如你 (单 位)不服本通知,可 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 日起 60

日内向新会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也可以自收到本通知书之

日起 6个月内向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人周栋梁、伍杰文 联系电话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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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地址 :

江门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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